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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

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(會 議 於 2 0 2 0 年 9 月 3 日 舉 行 )  

C B C  1  續 議 事 項

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地 區

康 健 中 心 落 實 進 度

情 況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 “食 衞 局 ” )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( “市
建 局 ” )代 表 簡 介 在 本 區 開 設 地 區 康 健 站 和 地

區 康 健 中 心 的 計 劃 ， 包 括 工 程 時 間 表 、 擬 提

供 的 服 務 和 收 費 等 。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

( i )  不 滿 食 衞 局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上 兩 次 會 議 ，

卻 沒 有 交 代 原 因 。

( i i )  期 望 盡 快 在 本 區 落 實 興 建 符 合 本 區 需 要

的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。

( i i i )  期 望 局 方 就 地 區 康 健 站 和 地 區 康 健 中 心

諮 詢 區 議 會 和 居 民 的 意 見 ， 並 邀 請 議 員

監 察 。

( i v )  認 為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附 近 人 車 繁 忙 ， 若

地 區 康 健 中 心 開 設 在 該 處 ， 須 注 意 上 落

客 位 置 和 附 近 商 販 等 問 題 。

食 衞 局

市 建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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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委 員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
 

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於 前 旺 角 街 市 大 樓 用 地

增 設 長 者 牙 科 服 務 ， 以 回 應 區 內 長 者

龐 大 需 求 。」  

 

 
 

       
C B C  2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2 0 年 8 月 2 4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區 議 會 ” )撥 款 截 至

2 0 2 0 年 8 月 2 4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—  

       
C B C  3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2 0

至 2 0 2 1 年 度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共  3 6 1 , 7 0 6  元 ， 供

本 區 五 個 特 定 團 體 在 2 0 2 0 年 11 月 1 日 或 之

後 舉 辦 共 1 3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4   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助

委 員 會 /業 主 立 案 法

團 /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2 0 至 2 0 2 1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( 第 三

期 )  

 委 員 通 過 分 別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共 2 6 , 0 7 5 元 及

2 4 5 , 6 6 8  元 ， 供 兩 個 互 助 委 員 會 /業 主 立 案 法

團 /業 主 委 員 會 及 1 7 個 非 特 定 團 體 在 2 0 2 0 年

11 月 1 日 或 之 後 分 別 舉 辦 共 兩 項 及 2 3 項 活

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5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相 關

委 員 會 / 工 作 小 組 /
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
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款 1 9 5 , 2 1 6 . 8 4 元 ，

供 區 議 會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本 年 度

舉 辦 一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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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請 2 0 2 0 至 2 0 2 1 年

度 區 議 會 撥 款  

       
C B C  6   要 求 政 府 就 第 三 波

疫 情 加 強 對 少 數 族

裔 的 防 疫 工 作  

 委 員 期 望 政 府 在 疫 情 下 加 強 對 少 數 族 裔 的 支

援 ， 如 加 快 英 文 資 訊 的 發 布 和 提 供 失 業 援 助

等 。  
 
委 員 提 出 的 問 題 已 轉 交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和 民 政

事 務 總 署 (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種 族 關 係 組 。  

 衞 生 署  
民 政 總 署  

平 等 機 會委 員會  

       
C B C  7   關 注 尖 沙 咀 廣 東 道

官 立 小 學 搬 遷 及 附

近 發 展 事 宜  

 有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 i )  關 注 題 述 小 學 搬 遷 後 有 關 校 址 的 規 劃 和

用 途 ， 以 及 期 望 該 校 所 有 學 生 均 能 在 學

校 搬 遷 前 於 原 址 完 成 小 學 課 程 ， 無 須 轉

校 。  

( i i )  關 注 題 述 小 學 搬 遷 對 教 職 員 的 影 響 。  

( i i i )  關 注 該 校 搬 遷 後 ， 其 所 屬 校 網 的 學 額 是

否 足 夠 。  
 
教 育 局 代表 簡述 題 述 小 學 的 搬 遷 計 劃 、 校 舍

分 配 機 制 和 學 校 教 職 員 的 安 排 等 。  

 教 育 局  
規 劃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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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(特 別 會 議 於 2 0 2 0 年 9 月 2 4 日 舉 行 )  

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相 關

委 員 會 / 工 作 小 組 /
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

請 2 0 2 0 至 2 0 2 1 年

度 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/向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區 議 會 ” )推
薦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共 4 , 0 3 7 , 7 9 3 元，供 區 議 會

相 關 委 員 會 /工 作 小 組 /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本

年 度 舉 辦 共 2 2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2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相 關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2 0 至 2 0 2 1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/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出 區 議 會 款

項 共  3 1 6 , 7 3 5 . 9 7  元，供 油 尖 旺 區 防 火 委 員 會

在 本 年 度 舉 辦 三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       
(會 議 於 2 0 2 0 年 11 月 5 日 舉 行 )  
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2 0 年 1 0 月

2 3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區 議 會 ” )撥 款 截 至

2 0 2 0 年 1 0 月 2 3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—  

       
C B C  2   非 特 定 團 體 申 請

2 0 2 0  至  2 0 2 1 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播 道 會 樂 恩 福 音 堂 成 長 中 心 有 關 修

訂 預 算 撥 款 細 項 的 要 求 。  
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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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3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相 關

工 作 小 組 /活 動 統 籌

委 員 會 申 請 2 0 2 0 至

2 0 2 1  年 度 區 議 會 撥

款  

 委 員 通 過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放 寬 撥 款 上 限 ， 撥 出

7 8 , 1 3 6  元 ， 以 供 與 區 議 會 相 關 的 公 民 教 育 運

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一 項 授 意 活 動 。

此 外 ， 委 員 通 過 在 婦 女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授 意 活

動 中 向 參 加 者 收 取 費 用 以 支 付 活 動 開 支 的 安

排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4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相 關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2 0  至  2 0 2 1 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共

1 5 8 , 8 0 0  元，以 供 與 民 政 處 相 關 的 油 尖 旺 道 路

安 全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一 項 活

動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通 過 油 尖 旺 健 康 城 市 執 行 委

員 會 有 關 修 訂 預 算 撥 款 細 項 金 額 的 要 求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5   修 訂 《 油 尖 旺 區 議

會 撥 款 指 引 》  
 委 員 討 論 在 社 區 撥 款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後 待 定 的

事 宜 ， 並 提 出 新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有 關 建 議 經 徵

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意 見 後 將 提 交 區 議 會 討 論 及

通 過 。  

 秘 書 處  

       
C B C  6   加 強 推 動 油 尖 旺 區

足 球 發 展  
 部 門 及 機 構 代 表 作 出 回 應 ， 闡 述 區 內 可 供 地

區 足 球 隊 訓 練 的 場 地 資 料 、 球 員 組 成 、 梯 隊

資 料 、 訓 練 詳 情 ， 以 及 未 來 發 展 計 劃 。  
 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 i )  建 議 在 區 內 提 供 更 多 場 地 予 地 區 足 球 隊

 民 政 事 務 局  
康 樂 及 文 化  

事 務 署  
油 尖 旺 民 政  

事 務 處  
香 港 足 球 總 會  

C B C  7   油 尖 旺 各 級 足 球 代

表 隊 發 展 情 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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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進 行 訓 練 ， 場 地 的 設 施 亦 應 配 合 球 隊 的

需 要 。  

( i i )  期 望 與 地 區 足 球 隊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和 定 期

交 流 。  

( i i i )  地 區 足 球 隊 獲 得 的 資 助 太 少 ， 建 議 政 府

增 加 資 源 、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協 助 ， 以 及

尋 找 贊 助 商 。  
 
委 員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「  

 

本 會 為 有 效 促 進 油 尖 旺 各 級 足 球 代 表

隊 (區 隊 )的 發 展 ， 要 求 ：  
1 .  成 立 油 尖 旺 區 足 球 代 表 隊 工 作 小

組，以 監 察 本 區 足 球 代 表 隊 的 管 理

及 各 項 資 源 運 用，以 確 保 油 尖 旺 區

各 級 足 球 代 表 隊 能 夠 具 備 足 夠 競

爭 力 ；  
2 .  委 任 區 議 員 作 為 油 尖 旺 區 足 球 代

表 隊 的 管 理 層 成 員，以 監 察 足 球 隊

內 的 運 作 ；  
3 .  區 隊 每 年 均 需 到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相

關 委 員 會 匯 報 績 效 及 工 作 計 劃 。 」 

 

 

 

旺 角 區 文 娛 康

樂 體 育 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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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8 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內 欠

缺 病 人 互 助 組 織 交

流 場 地  

 委 員 期 望 政 府 多 管 齊 下 ， 向 病 人 互 助 組 織 提

供 場 地 ， 例 如 分 配 閒 置 學 校 或 設 施 、 利 用 用

作 購 置 處 所 以 提 供 福 利 服 務 的 2 0 0 億 元 撥

款 ， 以 及 在 興 建 大 樓 時 預 留 位 置 等 。  
 
社 署 代 表 作 出 回 應 ， 闡 述 殘 疾 人 士 的 數 字 和

社 區 復 康 網 絡 中 心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等 ， 並 向 勞

福 局 轉 達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勞 工 及 福 利 局

( “勞 福 局 ” )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
( “社 署 ” )  
醫 院 管 理 局  

       
       
(續 會 於 2 0 2 0 年 11 月 11 日 舉 行 )  
 
C B C  9 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行 動

不 便 人 士 上 落 樓 梯

問 題  

 社 署 代 表 作 出 回 應 ， 闡 述 現 時 署 方 向 非 政 府

機 構 提 供 的 相 關 資 助 。  
 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 i )  全 港 不 同 階 層 的 市 民 對 樓 梯 機 的 需 求 均

甚 殷 切 ， 因 此 委 員 建 議 在 香 港 社 會 服 務

聯 會 的 資 助 完 結 後 ， 由 政 府 資 助 有 關 服

務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使 用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或 社 區 參 與

計 劃 的 撥 款 資 助 相 關 項 目 。  

( i i i )  需 要 蒐 集 更 多 關 於 區 內 大 廈 升 降 機 的 數

據 和 使 用 者 的 回 應 ， 以 作 統 計 和 了 解 區

內 對 樓 梯 機 的 需 求 。  

 勞 福 局  
社 署  

機 電 工 程署  
( “機 電 署 ”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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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委 員 同 意 以 社 建 會 名 義 致 函 機 電 署 ， 查 詢 區

內 大 廈 升 降 機 的 相 關 數 字 。  
 
委 員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：  

 

 

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資 助 社 福 機 構 提 供 樓 梯

機 服 務 ， 協 助 居 住 於 油 尖 旺 區 內 欠 缺

升 降 機 或 升 降 機 正 在 維 修 的 住 宅 樓 宇

的 行 動 不 便 人 士 上 落 樓 梯 ， 參 與 社

區 ， 進 行 正 常 社 交 活 動 。 」  

 

 

 

       
C B C  1 0  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有 錢

冇 針  要 求 政 府 確

保 本 地 疫 苗 供 應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 i )  不 滿 相 關 部 門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， 書 面

回 應 亦 只 是 重 複 官 方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( i i )  關 注「 2 0 2 0 / 2 1  季 節 性 流 感 疫 苗 學 校 外 展

(免 費 )」計 劃 向 油 尖 旺 區 學 校 提 供 的 疫 苗

數 量 、 疫 苗 供 應 量 是 否 足 夠 ， 以 及 尚 未

登 記 的 學 校 能 否 再 次 登 記 。  

( i i i )  關 注 政 府 的 疫 苗 供 應 是 否 足 夠 ， 會 否 出

現 即 使 政 府 有 資 助 ， 但 有 市 民 未 能 找 到

疫 苗 注 射 的 情 況 。  
 
委 員 同 意 以 社 建 會 名 義 致 函 衞 生 署 ， 就 會 上

的 討 論 要 求 書 面 回 應 。  

 食 物 及 衞生 局  
衞 生 署  

醫 院 管 理局  

C B C  11   基 層 市 民 冬 季 防 疫

及 流 感 疫 苗 供 求 問

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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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委 員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：  

 

 

「衞 生 署 需 要 對 本 港 醫 生 缺 乏 流 感 疫 苗

資 源 作 更 有 彈 性 協 助 ， 並 對 幼 兒 注 射

作 更 主 動 支 援 。 」  

 

 

 
委 員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
 

「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強 烈 譴

責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及 衞 生 署 無 視 本 會 ，

並 拒 絕 出 席 本 會 會 議 ， 就 地 區 急 切 事

務 的 情 況 作 質 詢 及 回 應 ， 無 視 民 生 事

務 ， 公 然 違 背 政 府 提 出 的 「 地 區 問 題

地 區 解 決，地 區 機 遇 地 區 掌 握 」方 針。」 

 

 

 
委 員 通 過 以 下 修 訂 臨 時 動 議 ：   

 

 

「要 求 醫 管 局 把 6 個 月 以 上 至 1 2 歲 以 下

兒 童 納 入 醫 管 局 疫 苗 可 預 防 疾 病 科 學

委 員 會 建 議 的 優 先 組 別 ， 而 (以 )處 理

現 時 學 童 疫 苗 及 防 疫 的 需 要 。 」  

 

 

 

       
C B C  1 2   購 置 處 所 以 提 供 福

利 服 務  
 社 署 代 表 簡 介 購 置 計 劃 、 處 理 閒 置 用 地 的 機

制 和 購 置 物 業 時 的 考 慮 等 事 宜 。  
 社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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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 i )  政 府 在 以 公 帑 購 買 私 人 物 業 作 社 區 用 途

前 ， 應 考 慮 善 用 閒 置 用 地 和 空 置 校 舍 。  

( i i )  關 注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身 分 、 申 報 機 制

和 違 反 機 制 的 後 果 。  

       
C B C  1 3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(一 )  油 尖 旺 健 康 城

市 執 行 委 員 會

修 訂 區 議 會 撥

款 預 算 細 項 金

額  

  

委 員 同 意 ，「『 油 尖 旺 健 康 大 使 』 計 劃 2 0 2 0」
中 的「 健 康 飲 食 工 作 坊 」項 目 可 以 獲 豁 免「 活

動 舉 辦 日 期 前 1 4 天 內 香 港 沒 有 確 診 個 案，團

體 方 可 舉 行 活 動 」的 條 件。至 於 另 一 項 目「 健

康 大 使 服 務 日 」， 則 仍 需 遵 守 上 述 條 件 。  

  

—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0 年 11 月  
 


